
应当按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29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该固定资产

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寿命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旧

额；如果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应当

按照固定资产价值恢复后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寿命重

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旧额。因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而调整固

定资产折旧额时，对此前已计提的累计折旧不作调整。

30 .如果有迹象表明以前期间据以计提固定资产减值的

各种因素发生变化，使得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大于其账面

价值，则以前期间已计提的减值损失应当转回，但转回的金

额不应超过原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处 置

31.企业发生固定资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时，应

当将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

32.售后租回固定资产，按《企业会计准则——租赁》

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披 露

33 .企业应当披露下列与固定资产有关的信息：

（2001 年 11 月9 日  财政部财会 [2001] 57 号发布）

引 言

1.本准则规范存货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

2.本准则不涉及；

（1）因建造合同而形成的在建工程；

（2）农业企业收获的农产品和采掘企业开采的矿产品；

（3）牲畜等与农业活动有关的生物资产；

（4）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存货的初始计量。

定 义

3 .本准则使用的下列术语，其定义为：

（1）存货，指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持有以备出售

的产成品或商品，或者为了出售仍然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

品，或者将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

等。

（2）可变现净值，指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存货的

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

以及相关税金后的金额。

（3）制造费用，指企业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

各项间接费用。

（1）固定资产的标准、分类、计价方法和折旧方法；

（2）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率；

（3）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情况，包括期初和期末各类固定

资产账面总金额及累计折旧总额，以及各类扩建、处置及其

他调节项目的余额；

（4）当期确认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及当期转回的固定资

产减值损失；

（5）在建工程的期初、期末数额及增减变动情况；

（6）对固定资产所有权的限制及其金额；

（7）已承诺将为购买固定资产支付的金额；

（8）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9）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0）已退废和准备处置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衔接方法

34.对于本准则施行之日以前取得的固定资产，除减值

准备的提取应当追溯调整外，其余不作追溯调整。

附 则

35.本准则自2002 年1 月 1 日起施行。

企业会计准则——存货

确 认

4.存货在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才能加以确认：

（1）该存货包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初始计量

5 .存货应当以其成本入账。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采购成本

6 .存货的采购成本一般包括采购价格、进口关税和其

他税金、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直接归属于存

货采购的费用。

商品流通企业存货的采购成本包括采购价格、进口关税

和其他税金等。

加工成本

7 .存货的加工成本包括直接人工以及按照一定方法分

配的制造费用。

8 .企业应当根据制造费用的性质，合理选择分配方法。

可选用的分配方法通常有按生产工人工资、按生产工人工

时、按机器工时、按耗用原材料的数量或成本、按直接成本

（原材料、燃料、动力、生产工人工资及福利费之和）、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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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产量等。

9.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如果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产品，如联产品、主产品和副产品，并且每种产品的加工

成本不能直接区分，则这些加工成本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在

各种产品之间进行分配。联产品的加工成本可选用的分配方

法通常有售价法、实物数量法等。在分配主产品和副产品的

加工成本时，通常先确定副产品的加工成本，将其差额确定

为主产品的加工成本。

其他成本

10 .其他成本是指除采购成本、加工成本以外的，使存

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支出，如为特定客户设

计产品所发生的设计费用等。

11.下列费用不应当包括在存货成本中，而应当在其发

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

（1）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

（2）仓储费用（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产

阶段所必需的仓储费用）；

（3）商品流通企业在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装卸

费、保险费、包装费、仓储费等费用。

其他方式取得的存货的成本

12.通过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的规定确定。

13.投资者投入的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各方确认

的价值确定。

14.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的规定确定。

15 .接受捐赠的存货的成本，应当分别以下情况确定：

（1）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加

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定；

（2）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应当参照同类或类似

存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定。

16.盘盈的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同类或类似存货的市

场价格确定。

发出存货成本的确定

17.企业应当根据各类存货的实际情况，确定发出存货

实际成本，可以采用的方法有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加

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和后进先出法等。对于不能替代使用

的存货，以及为特定项目专门购入或制造的存货，一般应当

采用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

期末计量

18.存货在会计期末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

量。

19.企业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应当以取得的可

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20.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

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仍然应当按成本计量；如

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

材料应当按可变现净值计量。

21.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通常

应当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企业持

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

现净值应当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材料

等，应当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22.存货跌价准备应当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在某些情

况下，比如，与具有类似目的或最终用途并在同一地区生产

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且难以将其与该产品系列的其他项

目区别开来进行估价的存货，可以合并计提；对于数量繁

多、单价较低的存货，也可以按存货类别计提。

23 .企业每期都应当重新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如果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额应当

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

回的金额应当减少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成本的结转

24.已售存货的账面价值应当在确认其相关收入的当期

确认为费用。

25 .将存货减记至可变现净值而形成的减记金额，应当

在减记的当期确认为费用。

26 .企业应当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对低值易耗品和包装

物进行摊销，计入成本费用。可选用的方法有一次转销法、

五五摊销法等。

27.盘亏或毁损的存货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在发生的当

期计入损益。

披 露

28.企业应当披露下列与存货有关的信息：

（1）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类存货的当期期初和期末

账面价值及总额；

（2）当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和当期转回的存货跌价准

备；

（3）存货取得的方式以及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

法；

（4）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5）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的依据；

（6）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所采用的方法；

（7）用于债务担保的存货的账面价值；

（8）采用后进先出法确定的发出存货的成本与采用先进

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平均法确定的发出存货的成本的

差异；

（9）当期确认为费用的存货成本，如主营业务成本等。

衔接方法

29.对于本准则施行之日以前取得的存货，除跌价准备

的提取应当追溯调整外，其余不作追溯调整。

附 则

30.本准则自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